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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德斯科托·布罗克曼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尼加拉瓜) 
 
 

 下午 3时 20 分开会。 

议程项目 122(续)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A/63/725/Add.1 和 Add.2)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愿根据惯例，提请大会注

意文件 A/63/725/Add.1 和 Add.2，秘书长在这些文件

中告知大会主席，自秘书长发出载于文件 A/63/725

的信函以来，多米尼加共和国、马绍尔群岛和巴拉圭

缴付了必要款项，使其欠款减至《宪章》第十九条规

定的数额以下。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适当注意到这些

文件所载的内容？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 105(续) 

任命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和作出其他任命 

(i) 认可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的任命 

 秘书长的说明(A/63/109)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愿提请大会注意文件

A/63/109 所载的秘书长说明，该项说明涉及认可对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的任命。 

 大会在 1958 年 10 月 14 日关于设置特别基金问

题的第 1240(XIII)号决议 B 部分第 22 段中规定，总

经理经秘书长咨询董事会后任命之，但须得到大会之

认可。该程序一直被视为也适用于对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署长的任命。 

 大会通过 2005 年 5 月 5 日的第 59/417 号决定，

认可了秘书长任命凯末尔·德尔维什先生为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署长，任期四年，从 2005 年 8 月 15 日起至

2009 年 8 月 14 日止。秘书长在 2009 年 1 月 8 日的公

告中通知，他已遗憾地接受德尔维什先生的辞职，该

决定于 2009 年 3 月 1 日生效。 

 经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执行局协商，秘书长现请

大会认可任命海伦·克拉克女士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署长，任期四年，从 2009 年 4 月 20 日起始。我是否

可以认为大会批准该提议？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苏丹代表发言。 

 穆罕默德先生(苏丹)(以英语发言)：我愿代表 77

国集团加中国，对新西兰的海伦·克拉克女士被提名

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署长表示我们的衷心

祝贺。我们借此机会向她表示，我们衷心祝愿她任期

内一切顺利，并向她保证我们将予以支持与合作。 

 77 国集团加中国认为，发展工作是本组织的主

要、基本的支柱，在该领域仍须作出相当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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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可持续发展仍应是联合国审议工作的核心内

容。实现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在内的国际商定的发展目

标，应继续是联合国开展各项活动的根本框架。开发

署是目标与发展工作直接相关并关系到发展中国家

数百万人民生活的主要机构之一。因此，我们认为开

发署能够在支持我们的发展目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所以，署长必须着眼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其本国

的发展政策和优先任务框架内采取行动。 

 今天，开发署仍具有现实意义，它是落实我们共

同的发展目标，将这些目标化为实地业务活动和具体

行动的论坛。我们在此期间的目标应当是，落实我们

在联合国历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上商定的目标，帮

助穷国遏制贫困，特别是在目前经济危机之时。在这

方面，77 国集团深信，落实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在内的

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是头等要务。 

 这是 77 国集团加中国希望与海伦·克拉克女士

合作的框架。这是我们必须同新任署长携手面对的挑

战。我们希望，开发署在她的领导下，将透明、切实

地应对这些挑战。我愿向克拉克女士保证，77 国集团

加中国将支持开发署署长努力在承认本国对其自身

战略的领导权和自主权的基础上，加强我们急需的全

球发展伙伴关系。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对议程项目

105 分项目(i)的审议。 

(k) 任命联合国争议法庭法官 

 秘书长的备忘录(A/63/700/Add.1) 

 内部司法理事会的报告(A/63/489/Add.1) 

 主席(以英语发言)：成员会记得，大会在 2009

年 3 月 2 日第 76 次全体会议上，以选举方式任命了

联合国争议法庭的三名全职法官和两名半职法官。 

 通过其 2008 年 12 月 24 日第 63/253 号决议，大

会决定，除其他外，作为过渡措施，大会将任命争议

法庭的三位审案法官，这些法官将拥有赋予争议法庭

常任法官的一切权力，但任期仅为一年，自 2009 年 7

月 1 日起始。 

 大会现在将开始通过选举方式任命联合国争议

法庭的三位审案法官，任期一年，从 2009 年 7 月 1

日起始。 

 关于今天对三位审案法官的任命，我要提请大会

注意以下事宜：第一，如文件 A/63/700/Add.1 所示，

争议法庭《规约》没有对任命审案法官作出规定。因

此将根据以下文件任命审案法官：大会 2008 年 12 月

24 日第 63/253 号决议、大会第 34/401 号决定、大会

议事规则以及内部司法理事会在其提交大会的报告

中的建议(A/63/489/Add.1)。 

 第二，同样如文件 A/63/700/Add.1 所示，建议

大会着手任命争议法庭的审案法官，同时铭记大会第

63/253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58 段，其中大会邀请会员

国在选举联合国争议法庭法官和联合国上诉法庭法

官时，适当顾及地域分配和性别均衡。如无人反对，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同意这些程序？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内部司法理事会推荐以下三

位候选人填补这三个空缺，其简历载于文件

A/63/489/Add.1 中：澳大利亚的迈克尔·亚当斯、法

国的让-弗朗索瓦·库桑以及尼日利亚的恩肯迪利

姆·阿梅莉亚·伊祖阿科。 

 根据议事规则第 92 条的规定，所有选举应以无

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不采用提名办法。不过，我要回

顾大会第 34/401 号决定第 16 段，根据其规定，在附

属机构的选举中，如候选人数与应填补席位相等，即

不必进行无记名投票，这个惯例应订为标准办法，但

如有代表团特别要求对某一项选举举行投票时，则不

在此限。 

 如果没有此类要求，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定在

不进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进行选举？ 

 就这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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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以英语发言)：由于内部司法理事会推荐的

候选人人数与待填补席位数相等，因此，我是否可以

认为大会希望宣布任命迈克尔·亚当斯、让-弗朗索

瓦·库桑和恩肯迪利姆·阿梅莉亚·伊祖阿科等三位

候选人为联合国争议法庭审案法官，任期一年，自

2009 年 7 月 1 日起始？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最后，按照大会第 63/253

号决议，任命这三位审案法官是过渡措施，任期仅为

一年，而他们没有被任命为争议法庭的常任法官，因

此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宣布，根据争议法庭

《规约》，这三位审案法官在结束其一年任期后仍然

有资格被任命为法庭的全职或半职法官？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祝贺这些法官当选联合国

争议法庭审案法官。 

 我现在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发言。 

 拉什科夫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

国代表团希望谈谈内部司法理事会关于任命联合国

争议法庭三位审案法官的报告。我们感到关切的是，

任命由内部司法理事会建议的这些法官太过仓促，这

使会员国失去了作出知情决定的机会。 

 提出三位审案法官人选的内部司法理事会报告

(A/63/489/Add.1)的定稿是在上周末，在第五委员会

续会十分繁忙的最后阶段才印发的。据我们能够确

定，关于今天选举的通知是在本周初的《日刊》中才

宣布的。 

 我们不同意内部司法理事会关于目前需要大会

采取行动的紧急情况的评估。第 62/228 号决议规定，

内部司法理事会应当为联合国争议法庭的每一个空

缺提出 2 至 3 名候选人。然而，内部司法理事会为 3

个审案职位只提出了 3个名字，并且我们今天被要求

采取行动。 

 新的争议法庭要到 2009 年 7 月 1 日才开始业务

工作。我们已经选举了争议法庭的 3 名常任法官和 2

名半职法官。我们认为，审案法官的主要目的是帮助

争议法庭处理一旦联合国行政法庭在 2009 年底停止

业务之后争议法庭中预期将积压的案件。因此，看来

将只是在年底以后，而不是从 7 月 1 日开始，才真正

需要审案法官。在此情况下，虽然我们同意应当在

2009 年 7 月 1 日之前任命这些法官，但是没有必要如

此匆忙完成任命程序。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还感到关切，没有给会员

国在知情基础上从几个候选人中进行挑选的机会。我

国代表团认为，在这件事上应当让会员国进行挑选。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认为，应当在 5 月或 6

月作出这些任命。但是，我国代表团要强调，我们关

心的是程序，而不是候选人的资格。在此情况下，我

们尽管对程序表示关切，我国代表团还是参加了任命

我们面前的 3 位候选人的协商一致意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结

束其对议程项目 105 分项目(k)的审议？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 57(续)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执行进展情况和国际支持 

(a)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执行进展情况和国际支持 

 决议草案 A/63/L.60/Rev.1* 

 主席(以英语发言)：各位成员记得，大会于 2008

年 9 月 22 日的第 3 和第 4 次全体会议上在议程项目

57 之下举行了主题为“非洲的发展需要：各种承诺的

履行情况、挑战和今后的道路”的高级别会议。各位

成员还将记得，大会在 2008 年 10 月 15 日和 20 日的

第 26、27 和 29 次全体会议上，对议程项目 57 及其

分项目(a)和(b)以及议程项目 43 进行了联合辩论。 

 我现在请苏丹代表介绍决议草案 A/63/L.60/ 

R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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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罕默德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要

发言介绍题为“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执行进展情

况和国际支持”的决议草案 A/63/L.60/Rev.1*，提

案国是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

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以及代表 77 国集

团加中国的苏丹。 

 我谨感谢发挥协调作用的摩洛哥代表团，并感谢

坦桑尼亚代表团也参与协调这项非常重要的决议草

案，草案在序言部分各段中回顾了大会有关非洲发展

新伙伴关系的各项决议、世界首脑会议的《成果文件》

以及 2008 年 9月 22日大会关于非洲的发展需要的高

级别会议所通过的政治宣言。 

 决议草案的执行段注意到秘书长的第6次综合报

告，并且重申大会致力于充分执行关于非洲发展需要

的政治宣言，《多哈宣言》也作出了同样的重申。草

案重申，大会充分支持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实施，

并请秘书长递交一份关于目前这份决议草案执行情

况的报告。 

 我们希望，大会将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本决议草

案及其各部分内容。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对决议草案

A/63/L.60/Rev.1*采取行动。我被告知，希腊、以色

列、卢森堡、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和联合王国已加入

成为提案国。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定通过决议草案 A/63/ 

L.60/Rev.1*？ 

 决议草案 A/63/L.60/Rev.1*获得通过(第 63/267

号决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结

束其对议程项目 57 分项目(a)的审议？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 48(续) 

2002 年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和执

行情况以及 2008 年审查会议的筹备情况 

 决议草案 A/63/L.66 

 主席(以英语发言)：各位成员将记得，大会在

2008 年 12 月 23 日第 74 次全体会议上决定，将在全

体会议上直接审议议程项目 48。 

 各位成员还将记得，根据 2008 年 12 月 24 日大

会第 63/239 号决议，大会决定举行一次关于世界金

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对发展的影响的最高级会议，并且

会议将由大会主席组织召开，会议的形式将至迟于

2009 年 3 月确定。有关会议模式的决议草案已经作为

文件 A/63/L.66 印发。 

 我谨通知成员们，决议草案 A/63/L.66 已经推迟

到日后采取行动，以便第五委员会有时间审议其所涉

方案预算问题。一俟第五委员会提出有关所涉方案预

算问题的报告，大会将对该决议草案采取行动。 

 大会就此结束本阶段对议程项目 48 的审议。 

 下午 3时 50 分散会。 

 


